
长春工程学院课程平时成绩评定与记载办法

长工院教字〔2023〕14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生平时成绩的管理，规范学生平时成绩的评定与记载办法，根

据《长春工程学院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学习成绩考核与管理办法》（长工院教字〔2023〕

16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平时成绩组成。学生平时成绩由任课教师依据学生的阶段考试、平时

作业、考勤、讨论等环节综合评定。有实验学时的课程，实验成绩单独录入，不计入平

时成绩。任课教师在确定学生平时成绩考核方案时，应根据课程特点选定适当环节进行

评定，并确定各环节合适的分值，课程平时成绩包含的考核环节及其所占比例见表1。

第三条 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例。除在线开放课程外，总学时不大于24学时的

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20%；总学时范围在24-48学时的课程，平时成绩占总

成绩的比例为20%-30%；总学时大于48学时的课程，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20%-40%。

在线开放课程的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例为不超过50%。课程的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例应

在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任课教师要严格执行教学大纲要求。

第四条 阶段考试环节。总学时不大于24学时的课程，可以不进行阶段考试。总学

时大于24学时的课程，按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确定阶段考试的次数，平时成绩占总

成绩比例不超过30%的课程，平时考核环节应包含1次阶段考试；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例

超过30%的课程（在线课程除外），平时考核环节应包含2次阶段考试。在线开放课程平

时考核环节应包含1-2次阶段考试。阶段考试周应在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中列出。

表1 课程平时成绩包含的考核环节及其所占比例参考范围表

考核环节
总学时≤24 24＜总学时≤48 总学时＞48 在线开放课程

R=20% 20%≤R≤30% 20%≤R≤40% R≤50%

考勤
≤5% ≤10% ≤10% ≤15%

其他环节

作业 ≥15% ≥10% ≥10% ≥15%

阶段考试 —— ≤10% ≤20% ≤20%

备注：表头中字母R表示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表中数据为平时各考核环节

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其他环节为根据课程特点设置的其他考核环节。

第五条 各门课程的平时成绩考核方案在开课前均应由系主任进行审核，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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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成绩比例为30%及以上的课程平时成绩考核方案应交至学院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

执行；平时成绩考核方案应与教学大纲考核标准要求一致，否则应同时修订教学大纲，

并将修订后的教学大纲报送教务处备案。

第六条 任课教师要在正式开课前向所在教学单位提交课程平时成绩考核方案，并

在第一次上课时向全体同学公布该门课程平时成绩考核方案，包括平时考核项目、平时

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及其平时成绩评定原则等。

第七条 任课教师应在《教师工作手册》中认真做好学生平时成绩各评定因素的原

始记录，并客观真实地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记载。《教师工作手

册》由教师所在教学单位保存备查，平时成绩考核与评定作为教学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八条 课堂考勤和课堂秩序监控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全体教师应认真履行。对经

常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应给予批评和教育。对平时成绩有可能被评定为不合格的学生，

应及时提出警示。

第九条 任课教师要在课程结束后一周内向学生公布平时成绩并进行公示，若学生

对平时成绩有异议，可向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若仍有异议，向所在教学单位提出申

请解决。

第十条 任课教师在课程考试前一周将平时成绩报告单交到课程责任单位，并在期

末录入综合教务系统。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长春工程学院课程平时成绩评定与记载

办法》（长工院教字〔2018〕26号）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长春工程学院

2023年5月10日

-2-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
春
工
程
学
院


	长春工程学院课程平时成绩评定与记载办法

